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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教〔2025〕23 号

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关于举办海沧区第十届
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少年儿

童健康成长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，根据厦门市团市委、市教育局、市少工委等相关通知精神，

我区将举办第十届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

共青团海沧区委员会

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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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先队海沧区工作委员会

承办单位：厦门市海沧区青少年宫

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

二、主题和内容

本届文艺汇演以丰富多彩的舞台艺术形式为载体，通过沉浸

式艺术教育引导鹭岛青少年儿童赓续红色血脉与特区精神，树立

远大志向，珍惜美好时光，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奋力拼搏、

奋勇争先，争做爱党爱国、自立自强、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。

活动一：“红领巾爱祖国”舞蹈、戏剧曲艺、朗诵类文艺

汇演（小学组）

（一）展演时间、地点

1.时间：暂定 5 月上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2.地点：厦门沧江剧院

（二）参加对象

区属小学在校生

（三）项目分组

1.舞蹈类：小学组（A 类校、B 类校）必须参加；

2.朗诵类：小学组（A 类校、B 类校）必须参加；

3.戏剧类：小学组（A 类校、B 类校）各校自愿参加；

4.曲艺类：小学组（A 类校、B 类校）各校自愿参加。

（小学分类见附件 4）

（四）节目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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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演节目以团体为主，个人节目不列入文艺汇演节目范

围；各节目指导老师不超过 3 名，须为实际参与节目编排指导的

老师，指导老师一经报送不得更改，演职人员确定后不得随意更

换。

2.坚持“原创为核、育人为先”的创作导向，杜绝过度商业

化、成人化包装及浮夸猎奇倾向，推行简约艺术理念，简化舞台

铺张，强化内容品质，坚决抵制“三俗”不良风气，坚守艺术格

调与童真本色，力戒形式主义，引导作品聚焦思想性、童趣性、

时代性，让文艺汇演回归美育初心，成为培根铸魂的纯净舞台。

3.各类型节目要求如下：

（1）舞蹈

群舞（双人舞或三人舞不列入比赛范围），不含街舞、体育

舞蹈类，人数不超过 36 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6 分钟。

（2）戏剧

含戏曲、校园短剧、小品、课本剧、歌舞剧、音乐剧等。人

数不超过 12 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8 分钟。

（3）曲艺

曲种不限，相声、快板快书、评书故事、曲唱类等，人数不

少于 2 人，不超过 12 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8 分钟。

（4）朗诵

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人数不超过 8 人（含伴奏，

学生不作道具设置，不得伴舞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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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朗诵文稿的电子版。

（五）活动一奖项设置及原则

本届区级专场文艺汇演设置金、银、铜奖若干名。金奖比例

不超过参赛节目总数的 20%，银奖比例不超过参赛节目总数的

30%，铜奖比例不超过参赛节目总数的 50%。金、银奖数量按照

报名参赛节目类型的比例等比设置；排名不设置并列名次。

在舞蹈、戏剧曲艺、朗诵专场汇演中荣获金奖的节目，将参

加 2025 年厦门市“鹭岛花朵”的市级比赛，从中产生市级金奖、

银奖。区级专场汇演中荣获银奖的节目，直接获得市级铜奖。

活动二：“阳光下成长”合唱类文艺汇演（中、小学组）

（一）展演时间、地点

1.时间：暂定 5 月底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2.地点：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

（二）参加对象

区属各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

（三）项目分组

设合唱、小合唱或表演唱、班级合唱三个类别项目，其中：

1.合唱：中学组(A 类校)、小学组（A 类校）必须参加；中

学组（B 类校）、小学组（B 类校）可自愿参加。

2.小合唱或表演唱：中学组（A 类校、B 类校）、小学组（A

类校、B 类校）可自愿参加。

3.班级合唱：中学组（A 类校、B 类校）、小学组（A 类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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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类校）可自愿参加。

（中小学分类见附件 4）

（四）节目要求

参演节目以团体为主，个人节目不列入本届文艺汇演节目范

围。小学组参演曲目不少于两声部，中学组、中等职业学校参演

曲目不少于三声部。指导教师不超过 3 名，须为实际参与节目编

排指导的老师，指导老师一经报送不得更改。

1.合唱

合唱队人数不少于 40 人，不超过 60 人，钢琴伴奏 1 人，指

挥 1 人（应为本校教师）。每支合唱队演唱两首歌曲（至少一首

中国作品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9 分钟。

2.小合唱或表演唱

每队人数不超过 15 人（含伴奏），只提供伴奏钢琴，不使

用伴奏带，不设指挥，不得伴舞。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

3.班级合唱

班级合唱的演唱班级须是成建制普通教学班级，各校根据班

级实际人数参加，可另设指挥和伴奏各一人，应为本校教师。每

个班级可演唱两首歌曲（至少一首中国作品），总时长不超过 8

分钟（请严格按照成建制普通教学班级要求参赛，如发现非本

班学生替代参加，取消比赛成绩）。

（五）活动二奖项设置及原则

根据参演实际情况设置奖项，在区合唱专场汇演中选拔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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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、中学组代表队，参加 2025 年厦门市级合唱比赛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请各学校围绕主题，结合各自的实际，结合艺术节等

形式，动员组织本校学生广泛参与活动，开展本校内群众性的汇

演，在此基础上挑选优秀节目参加区级的专场汇演评奖。

（二）各校请于 4 月 23 日（周三）前提交以下材料：1、报

名表（附件 1、附件 2）、汇总表（附件 3）纸质版和电子版。2、

朗诵类节目：文稿电子版。3、合唱类节目：合唱谱纸质版（要

求原版五线谱，一式 7 份，统一印制为 A4 或 A3 大小，每份装订

好）。纸质材料报送至海沧区青少年宫文化中心总部（地址：海

沧区滨湖北路 15 号 1B 幢一楼 1107 办公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温

老师邮箱:903503953@qq.com，逾期视为弃权。联系人：温老师，

联系电话：0592-6808199。

四、其他

请各校各项目领队老师于 4 月 14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加

入相应微信群。

（舞蹈、朗诵、戏剧曲艺） （合唱类）

mailto:将报名表电子版报送至twyscad@xmedu.cn
mailto:将报名表电子版报送至twyscad@xmedu.cn
mailto:将报名表电子版报送至twyscad@xmedu.cn
mailto:将报名表电子版报送至twyscad@xmedu.cn
mailto:将报名表电子版报送至twyscad@xm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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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海沧区第十届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报名表

（舞蹈、戏剧、曲艺、朗诵）

2.海沧区第十届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报名表

（合唱、小合唱或表演唱、班级合唱）

3.海沧区第十届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汇总表

4.海沧区中小学校参演分组明细

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

2025 年 4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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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沧区第十届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报名表
（舞蹈、戏剧、曲艺、朗诵）

单位（盖章） 2025 年 月 日

参

赛

节

目

类 别（在括

号内打“√”）

舞蹈（） 戏剧（） 曲艺（）

朗诵（）
表演人数

总人数：

男： 女：

形式、名称 表演时间

内容简介

（100 字内）

是否原创：

是（ ）否（ ）

指导教师（不超过

3 人）及联系电话

带队负责人姓名

及联系电话

演出灯光、音响、

道具等要求

备 注

注：指导教师姓名前后顺序以填报的顺序为准，一经报送不得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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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海沧区第十届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报名表
（合唱、小合唱或表演唱、班级合唱）

单位（盖章） 2025 年 月 日

备注：指导教师姓名前后顺序以填报的顺序为准，一经报送不得更改。

形式

（在□内打“√”）

合唱□ 小合唱或表演唱□ 班级合唱□

参演曲目 声部 演唱用时

1.

2.

参演总人数 男生人数 女生人数 主要年级或

主要班级

指挥姓名 伴奏姓名（本校□外聘□） 指导教师姓名（不超过 3 人）

本校（ ）人外聘（ ）人

本校（ ）人外聘（ ）人

本校（ ）人外聘（ ）人

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联系电话（学校）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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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海沧区第十届“海娃欢乐节”文艺汇演汇总表

单位（盖章） 2025 年 月 日

序

号

学校 节目名称

（含类别）

是否

原创

节目主题简介

（100 字内）

指导

老师

负责人及联

系方式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备注：由学校统一汇总，4 月 23 日前提交到指定邮箱,逾期视为

弃权。



- 11 -

附件 4

海沧区中小学校参演分组明细

小学 A 类：

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

1 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 12 厦门市海沧区马銮湾实验小学

2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13 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

3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14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庚西分校

4 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体育中心分校 15 厦门海沧华附实验小学

5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16 厦门市海沧区洪塘学校

6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孚中央分校 17 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

7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18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中心小学

8 厦门市马銮湾实验学校 19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

9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芸美分校 20 厦门市海沧区新江中心小学

10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21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

11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22 厦门市海沧区芸景实验小学

小学 B 类：

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

1 厦门市海沧区沧江科技小学 5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中心小学

2
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思齐校区

（小学部）
6 厦门市海沧区西园科技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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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厦门市海沧区青礁小学 7 厦门市海沧区凤山小学

4 厦门市海沧区东埔小学

中学 A 类：

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

1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6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

2 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 7 厦门市海沧中学

3 厦门海沧华附实验中学 8 厦门沧江高级中学

4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9 厦门熹海高级中学

5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中学 10 厦门市海沧区职业中专学校

中学 B 类：

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

1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4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

2 厦门市海沧区芸景实验中学 5
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思齐校区

（初中部）

3 厦门市马銮湾实验学校

备注：根据速报表分组，在校学生 1200 名以上为 A 类，1200

名以下为 B 类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 2025年 4月9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